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盛財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被      告  傅港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

224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盛財

（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傅港琨涉犯竊盜罪嫌為由提出告訴，

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

3年5月2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

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檢署）檢察長

於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40號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

達至聲請人住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於113年8月19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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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送達效力）。而聲請人嗣於113年8月21日委任律師具狀向

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臺

中高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

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

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

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9月

17日晚間10時20分許，前往聲請人位在苗栗縣○○市○○路

000巷000號廠房（下稱本案現場），以不詳方式，竊取聲請

人所有之固定鉗1支得手。被告應該當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

盜罪。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有以下違誤，請

准許提起自訴等語：被告到本案現場時是112年9月17日晚間

10時20分，斯時一般人均已休息、睡覺。且被告亦未舉證受

朋友之託去找聲請人，並與聲請人相約商談地上物收購之

事，其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反足以證明其有本件竊

盜犯行。事實上，112年9月17日聲請人因之前財物一直被

偷、被破壞，就回本案現場查看，發現被告適從廠房走出

來，經質問被告何事，被告答以沒有，聲請人指被告口袋內

之固定鉗1支是聲請人所有，被告心虛就把固定鉗丟在現

場。嗣聲請人報警，員警到現場時確有看到棄置在現場之固

定鉗，益證被告竊盜犯行明確，原檢察官調查未盡，並有應

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處分不載理由等情事。

二、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

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係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

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提起自訴之選擇

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

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制度既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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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

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

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

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

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

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

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

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

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

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

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

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

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經查：

　㈠首先，上開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固一再指

稱被告行竊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業經被告否認，被告並說明

會在夜間時段前去本案現場，是因知悉前1-2星期聲請人都

會在那個時間到本案現場。另參諸監視器畫面亦未攝得被告

偷竊固定鉗之行為，僅能證明被告到過案發現場。是本件除

聲請人之指訴外，並未查獲被告竊取本案固定鉗之相關證

據。依罪疑唯輕利於被告之原則，認被告竊盜嫌疑尚有未足

等情，其理由均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

　㈡再者，告訴人聲請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詳刑事准許提

起自訴聲請狀、刑事補充聲請理由狀），經核與聲請再議意

旨內容大致相同。茲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補

充說明如下：

　⒈被告曾於上揭時間，前往本案現場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

偵查中坦承（見偵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47頁及反面），並

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此

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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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惟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聲請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12年9月17日下午10時20分許，

在本案現場發現有人竊取我的固定鉗，我在現場看到2名黑

色衣服男子，我叫住對方不要走，對方就將固定鉗丟棄在現

場；2名男子身穿黑色衣服，特徵微瘦；我能提供可疑電話0

000000000號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4頁）。意指聲請人

認於上揭時、地所見之2名男子竊取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未

說明係何位男子竊取其固定鉗，亦未就2名男子間說明可識

別性之特徵以供區辨，更未曾明確指稱係被告竊取其所有之

固定鉗。又第三人陳志成即上開門號持有人亦陳稱不清楚2

名黑色衣服男子因何前往本案現場，其當時不在場，僅指認

被告為其朋友等語（見偵卷第25頁），顯見尚無證據足以佐

證被告在現場行竊之事實。再佐以監視器畫面擷圖僅攝得2

名男子出現在本案現場，但未攝得其等有何拿取固定鉗之行

為等情（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可見究竟有無於上揭時

地發生竊盜行為已有疑義外，遑論竊取行為係1名男子個人

所為或2名男子共同所為，更難以率認被告有何竊取固定鉗

之行為，自無僅依聲請人單一證述，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

定，而對被告以竊盜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

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均經檢察官於

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

與全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竊盜犯嫌，原檢

察官及臺中高檢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

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

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及駁

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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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陳雅菡

　　　　　　　　　　　　　　　　　　法　官　許家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雅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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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4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盛財（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傅港琨涉犯竊盜罪嫌為由提出告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5月2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40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達至聲請人住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於113年8月19日發生送達效力）。而聲請人嗣於113年8月21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臺中高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9月17日晚間10時20分許，前往聲請人位在苗栗縣○○市○○路000巷000號廠房（下稱本案現場），以不詳方式，竊取聲請人所有之固定鉗1支得手。被告應該當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有以下違誤，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被告到本案現場時是112年9月17日晚間10時20分，斯時一般人均已休息、睡覺。且被告亦未舉證受朋友之託去找聲請人，並與聲請人相約商談地上物收購之事，其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反足以證明其有本件竊盜犯行。事實上，112年9月17日聲請人因之前財物一直被偷、被破壞，就回本案現場查看，發現被告適從廠房走出來，經質問被告何事，被告答以沒有，聲請人指被告口袋內之固定鉗1支是聲請人所有，被告心虛就把固定鉗丟在現場。嗣聲請人報警，員警到現場時確有看到棄置在現場之固定鉗，益證被告竊盜犯行明確，原檢察官調查未盡，並有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處分不載理由等情事。
二、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係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經查：
　㈠首先，上開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固一再指稱被告行竊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業經被告否認，被告並說明會在夜間時段前去本案現場，是因知悉前1-2星期聲請人都會在那個時間到本案現場。另參諸監視器畫面亦未攝得被告偷竊固定鉗之行為，僅能證明被告到過案發現場。是本件除聲請人之指訴外，並未查獲被告竊取本案固定鉗之相關證據。依罪疑唯輕利於被告之原則，認被告竊盜嫌疑尚有未足等情，其理由均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
　㈡再者，告訴人聲請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詳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刑事補充聲請理由狀），經核與聲請再議意旨內容大致相同。茲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⒈被告曾於上揭時間，前往本案現場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坦承（見偵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47頁及反面），並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惟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聲請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12年9月17日下午10時20分許，在本案現場發現有人竊取我的固定鉗，我在現場看到2名黑色衣服男子，我叫住對方不要走，對方就將固定鉗丟棄在現場；2名男子身穿黑色衣服，特徵微瘦；我能提供可疑電話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4頁）。意指聲請人認於上揭時、地所見之2名男子竊取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未說明係何位男子竊取其固定鉗，亦未就2名男子間說明可識別性之特徵以供區辨，更未曾明確指稱係被告竊取其所有之固定鉗。又第三人陳志成即上開門號持有人亦陳稱不清楚2名黑色衣服男子因何前往本案現場，其當時不在場，僅指認被告為其朋友等語（見偵卷第25頁），顯見尚無證據足以佐證被告在現場行竊之事實。再佐以監視器畫面擷圖僅攝得2名男子出現在本案現場，但未攝得其等有何拿取固定鉗之行為等情（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可見究竟有無於上揭時地發生竊盜行為已有疑義外，遑論竊取行為係1名男子個人所為或2名男子共同所為，更難以率認被告有何竊取固定鉗之行為，自無僅依聲請人單一證述，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而對被告以竊盜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均經檢察官於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與全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竊盜犯嫌，原檢察官及臺中高檢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陳雅菡
　　　　　　　　　　　　　　　　　　法　官　許家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雅琦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盛財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被      告  傅港琨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

224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盛財（

    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傅港琨涉犯竊盜罪嫌為由提出告訴，經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

    年5月2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

    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檢署）檢察長於

    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40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

    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達

    至聲請人住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於113年8月19日發生

    送達效力）。而聲請人嗣於113年8月21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

    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臺中

    高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

    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

    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

    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9月

    17日晚間10時20分許，前往聲請人位在苗栗縣○○市○○路000

    巷000號廠房（下稱本案現場），以不詳方式，竊取聲請人

    所有之固定鉗1支得手。被告應該當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

    罪。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有以下違誤，請准

    許提起自訴等語：被告到本案現場時是112年9月17日晚間10

    時20分，斯時一般人均已休息、睡覺。且被告亦未舉證受朋

    友之託去找聲請人，並與聲請人相約商談地上物收購之事，

    其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反足以證明其有本件竊盜犯

    行。事實上，112年9月17日聲請人因之前財物一直被偷、被

    破壞，就回本案現場查看，發現被告適從廠房走出來，經質

    問被告何事，被告答以沒有，聲請人指被告口袋內之固定鉗

    1支是聲請人所有，被告心虛就把固定鉗丟在現場。嗣聲請

    人報警，員警到現場時確有看到棄置在現場之固定鉗，益證

    被告竊盜犯行明確，原檢察官調查未盡，並有應予調查之證

    據未予調查、處分不載理由等情事。

二、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

    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係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

    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提起自訴之選擇

    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

    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制度既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

    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

    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

    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

    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

    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

    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

    ，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

    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

    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

    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

三、經查：

　㈠首先，上開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固一再指

    稱被告行竊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業經被告否認，被告並說明

    會在夜間時段前去本案現場，是因知悉前1-2星期聲請人都

    會在那個時間到本案現場。另參諸監視器畫面亦未攝得被告

    偷竊固定鉗之行為，僅能證明被告到過案發現場。是本件除

    聲請人之指訴外，並未查獲被告竊取本案固定鉗之相關證據

    。依罪疑唯輕利於被告之原則，認被告竊盜嫌疑尚有未足等

    情，其理由均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

　㈡再者，告訴人聲請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詳刑事准許提

    起自訴聲請狀、刑事補充聲請理由狀），經核與聲請再議意

    旨內容大致相同。茲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補

    充說明如下：

　⒈被告曾於上揭時間，前往本案現場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

    偵查中坦承（見偵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47頁及反面），並

    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此

    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惟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聲請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12年9月17日下午10時20分許，

    在本案現場發現有人竊取我的固定鉗，我在現場看到2名黑

    色衣服男子，我叫住對方不要走，對方就將固定鉗丟棄在現

    場；2名男子身穿黑色衣服，特徵微瘦；我能提供可疑電話0

    000000000號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4頁）。意指聲請人

    認於上揭時、地所見之2名男子竊取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未

    說明係何位男子竊取其固定鉗，亦未就2名男子間說明可識

    別性之特徵以供區辨，更未曾明確指稱係被告竊取其所有之

    固定鉗。又第三人陳志成即上開門號持有人亦陳稱不清楚2

    名黑色衣服男子因何前往本案現場，其當時不在場，僅指認

    被告為其朋友等語（見偵卷第25頁），顯見尚無證據足以佐

    證被告在現場行竊之事實。再佐以監視器畫面擷圖僅攝得2

    名男子出現在本案現場，但未攝得其等有何拿取固定鉗之行

    為等情（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可見究竟有無於上揭時

    地發生竊盜行為已有疑義外，遑論竊取行為係1名男子個人

    所為或2名男子共同所為，更難以率認被告有何竊取固定鉗

    之行為，自無僅依聲請人單一證述，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而對被告以竊盜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

    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均經檢察官於

    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

    與全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

    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竊盜犯嫌，原檢

    察官及臺中高檢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

    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

    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及駁

    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起訴

    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陳雅菡

　　　　　　　　　　　　　　　　　　法　官　許家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雅琦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郭盛財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被      告  傅港琨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4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郭盛財（下稱聲請人）以被告傅港琨涉犯竊盜罪嫌為由提出告訴，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5月28日以113年度偵字第416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後，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8月2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40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之處分書並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達至聲請人住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於113年8月19日發生送達效力）。而聲請人嗣於113年8月21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苗栗地檢署、臺中高檢署前揭卷宗核閱無訛，且有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上之本院收狀章戳可證，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前開法定之10日期間，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聲請意旨略以：

　　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9月17日晚間10時20分許，前往聲請人位在苗栗縣○○市○○路000巷000號廠房（下稱本案現場），以不詳方式，竊取聲請人所有之固定鉗1支得手。被告應該當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有以下違誤，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被告到本案現場時是112年9月17日晚間10時20分，斯時一般人均已休息、睡覺。且被告亦未舉證受朋友之託去找聲請人，並與聲請人相約商談地上物收購之事，其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反足以證明其有本件竊盜犯行。事實上，112年9月17日聲請人因之前財物一直被偷、被破壞，就回本案現場查看，發現被告適從廠房走出來，經質問被告何事，被告答以沒有，聲請人指被告口袋內之固定鉗1支是聲請人所有，被告心虛就把固定鉗丟在現場。嗣聲請人報警，員警到現場時確有看到棄置在現場之固定鉗，益證被告竊盜犯行明確，原檢察官調查未盡，並有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處分不載理由等情事。

二、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係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經查：

　㈠首先，上開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以：聲請人固一再指稱被告行竊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業經被告否認，被告並說明會在夜間時段前去本案現場，是因知悉前1-2星期聲請人都會在那個時間到本案現場。另參諸監視器畫面亦未攝得被告偷竊固定鉗之行為，僅能證明被告到過案發現場。是本件除聲請人之指訴外，並未查獲被告竊取本案固定鉗之相關證據。依罪疑唯輕利於被告之原則，認被告竊盜嫌疑尚有未足等情，其理由均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

　㈡再者，告訴人聲請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詳刑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刑事補充聲請理由狀），經核與聲請再議意旨內容大致相同。茲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⒈被告曾於上揭時間，前往本案現場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坦承（見偵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47頁及反面），並有監視器畫面擷圖在卷可佐（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惟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聲請人於警詢中指稱：我於112年9月17日下午10時20分許，在本案現場發現有人竊取我的固定鉗，我在現場看到2名黑色衣服男子，我叫住對方不要走，對方就將固定鉗丟棄在現場；2名男子身穿黑色衣服，特徵微瘦；我能提供可疑電話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卷第23頁至第24頁）。意指聲請人認於上揭時、地所見之2名男子竊取其所有之固定鉗，然未說明係何位男子竊取其固定鉗，亦未就2名男子間說明可識別性之特徵以供區辨，更未曾明確指稱係被告竊取其所有之固定鉗。又第三人陳志成即上開門號持有人亦陳稱不清楚2名黑色衣服男子因何前往本案現場，其當時不在場，僅指認被告為其朋友等語（見偵卷第25頁），顯見尚無證據足以佐證被告在現場行竊之事實。再佐以監視器畫面擷圖僅攝得2名男子出現在本案現場，但未攝得其等有何拿取固定鉗之行為等情（見偵卷第42頁至第43頁），可見究竟有無於上揭時地發生竊盜行為已有疑義外，遑論竊取行為係1名男子個人所為或2名男子共同所為，更難以率認被告有何竊取固定鉗之行為，自無僅依聲請人單一證述，遽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而對被告以竊盜罪相繩。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均經檢察官於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與全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竊盜犯嫌，原檢察官及臺中高檢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卉聆

　　　　　　　　　　　　　　　　　　法　官　陳雅菡

　　　　　　　　　　　　　　　　　　法　官　許家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雅琦



